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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基金会业务培训工作的组织与管理，不断更新员工的业务知识，提高员工业务素质，奠定基金会发展的基础，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培训管理原则
第二条 员工培训需符合基金会的发展规划和岗位要求，以提高自身及团队业务水平和技能为目标。
第三 条员工培训以不影响基金会的正常工作进度为前提，遵循务实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员工参与培训应该与本职工作岗位业务和发展规划相关，由秘书处根据需要，统一安排培训。
第五条 外派参加培训人员的选择，要求思想素质好，敬业精神强，有发展潜质的骨干力量。
第六条 员工培训以长沙地区为主，员工参加长沙以外的培训，培训期间可报销一次往返交通费。
第三章  培训分类
第七条 根据培训提供方不同，可分为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
1、内部培训：由基金会聘请外部讲师或指定专业机构人员到基金会授课或实操演示，培训内容主要针对新知识、新技能，新规范等。
2、外部培训：参加上级主管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办的各类长、短期培训班学习。
第八条 基金会综合管理部必须不定期抽查培训对象的培训听课记录，以核实培训的真实性。提倡培训结束以书面考试的形式检查培训听课的效果，并将员工考试成绩与员工定岗定薪结合，以提高员工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第十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所有。

